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要求，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证券”）作为上海移远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移远通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的保荐机构，对移远通信进行了 2025 年度持续督导的现场检查工作，现将有

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代表人：万全、杨华伟 

现场检查时间：2025 年 12 月 30 日、2026 年 4 月 13 日-2026 年 4 月 17 日 

现场检查参与人员：万全、杨华伟 

现场检查方式和内容：现场检查人员主要查看了公司经营场所及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现场、查阅了持续督导期间公司的会议文件、内控制度相关文件、对外披

露文件、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相关文件、关联交易及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

资相关材料等，并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沟通。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移远通信 2025 年期间的股东会、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

等会议文件，获取了公司章程、会议议事规则、信息披露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等

文件，对移远通信会议运作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持续

督导期内，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运作情况良好，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有



关规定履行职责，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健全且得到有效执行。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移远通信 2025 年期间的对外公开披露的文件，并对公

告文件内容及支持性文件等资料等进行了核查，重点对其中涉及到会议文件、重

大业务合同、关联交易等情况进行了查询和了解。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所对外发布的各类定期报告

及临时公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且符合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会议资料、公司账务情况，并与公司管理层进行访

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方面保持了较好的独立性，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发生违规资金往来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走访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场、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访谈，查

阅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募集专户资金银行对账单、相关会议资料以及

公司公告等。 

经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能按照制度的规

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规范，募集

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

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相关制度、公告文件、相关会议资料，查阅了公司



披露的年报/半年报/季报等文件，并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沟通。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及重大对外投资等情形 

（六）经营状况 

现场检查人员与移远通信高级管理人员沟通并了解了 2025 年公司的经营情

况，并从公开信息查阅了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经营情况，基于行业公开材料分

析了公司所在行业发展情况。 

经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业务运转正常，主要业务的经

营模式和市场前景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保荐人认为应予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保荐机构已提请公司继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关注最新的法规制度，如需要，

及时履行修订完善程序等。 

四、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无。 

五、上市公司的配合情况 

针对保荐机构的本次现场检查，上市公司高度重视，为国联民生证券现场检

查人员专门提供了办公场所，各相关部门给予了充分、高效地配合。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独立性、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和经营状况等重要方面

的运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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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万全                          杨华伟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